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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 16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宏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312,141,230 股，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9 人，所持（代表）股份 89,167,5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8.5664%，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0 人，所持（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所持（代表）股份 89,167,52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28.5664%； 出席本次会议的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代表） 股份
184,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59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997,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7%；反对

16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15,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07％；反对 16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793％；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997,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7%；反对

169,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0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15,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207％；反对 16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793％；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982,8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9%；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持股 5%以下中小股东同意 2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82％；反对 18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18％；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委派侯洪玉律师、 童童律师予以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径桥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0-30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交易

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

15:00。
（3）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8 日
2.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 号 201 中心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石维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7,005,254,679 股，除已回

购股份 31,810,756 股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973,443,923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41,904,745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9.1332%（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小数点后四位，下同），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573%；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9,587,33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6719%，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939% ； 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 171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2,317,4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1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4%。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172 人，代表股份数 360,152,3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41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32%。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9,279,83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32％； 反对 12,365,0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92％； 弃权
259,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7,527,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4946％；反对 12,365,0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333％；弃
权 259,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22％。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8,468,8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96％； 反对 12,223,1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51％； 弃权
1,212,75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6,716,4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6.2694％；反对 12,223,1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939％；弃
权 1,212,7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367％。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6,703,9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84％； 反对 15,003,0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359％； 弃权
197,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4,951,5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7794％；反对 15,003,0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658％；弃
权 197,7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49％。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

（四）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6,505,4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526％； 反对 15,396,65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73％； 弃权
2,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4,753,0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7242％；反对 15,396,6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750％；弃

权 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占最近三年（2017 年 -2019 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
为 45.64%，已超过 30%。 同时，结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及历年利润分配情
况，综合考虑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短期经营发展实际，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为：2019 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五）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6,844,9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25％； 反对 12,313,2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77％； 弃权
2,746,55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5,092,5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8185％；反对 12,313,2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189％；弃
权 2,746,5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626％。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六）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5,179,11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141％； 反对 14,002,87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068％； 弃权
2,722,75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9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3,426,67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3560％；反对 14,002,87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880％；弃
权 2,722,7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560％。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续聘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的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参照 2019 年费用标准与其最终协商确定 2020 年度审计费用。

（七）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6,090,7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05％； 反对 13,194,7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834％； 弃权
2,619,25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4,338,3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6091％；反对 13,194,7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636％；弃
权 2,619,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3％。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2/3，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 2020
年度公司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 900,000 万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等预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预计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00,000 万元。

授权公司董事长经股东大会授权批准后，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
宜，授权期限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八）关于选举吴道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A、 表决情况： 同意 3,426,235,8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448％； 反对 13,049,60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91％； 弃权
2,619,25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344,483,4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5.6494％；反对 13,049,6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234％；弃
权 2,619,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7273％。

B、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超过有效表决权数的 1/2，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吴
道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凤、侯镇山。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0576 证券简称：广东甘化 公告编号：2020-17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

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甘化路 62 号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克先生
（六）召开会议通知、召开会议提示性公告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共计 12 人，代表股份 165,644,229 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403%。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股份 165,555,229 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7.38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89,0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20%。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36,6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0.03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2019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2019 年度财务报告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573,5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57%；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4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8.243%；反对 7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1.7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议案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年）》的议案
①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165,644,2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②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陈小嫚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广东甘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甘化《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载有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

董事会印章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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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形；
2、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1 日 9:15 至 15:00 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16 号中国人寿大厦 1201A。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士杰委托董事李晓斌主持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份 51,347,7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15.19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0,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84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 代表股份 11,347,76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59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代表股份 11,347,76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3.359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 代表股份 11,347,76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59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17％；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6％，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53％；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53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17％；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6％，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53％；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53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17％；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6％，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53％；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53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17％；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6％，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53％；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53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2817％；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411,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3816％，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1253％；反对 2,911,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6694％，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6535％；弃权 25,1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9％，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221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袁琳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结论性意见：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
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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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下午 2:3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两河路 666 号六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 人，代表股份 311,502,791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98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代
表股份 310,597,4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89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会议的股东人数 6 人，代表股份 905,3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170,2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261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264,9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905,31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3％。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以

下事项：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2.00 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3.00 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11,499,791 99.9990％ 3,000 0.0010％ 0 0 通过

5.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6.00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77,212,084 99.2944％ 548,700 0.7056％ 0 0 通过

7.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8.00
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的议案

310,635,491 99.9990％ 3,000 0.0010％ 0 0 通过

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310,635,491 99.9990％ 3,000 0.0010％ 0 0 通过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
其附件的议案 310,954,091 99.8239％ 548,700 0.1761％ 0 0 通过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表决

结果

11.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柴永森先生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1.02张军华女士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1.03苏明先生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1.04邓玲女士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1.05范仁德先生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1.06卢伟先生 310,815,087 99.7792% 当选

12.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曲晓辉女士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12.02谷克鉴先生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12.03权锡鉴先生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13.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3.01刘刚先生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13.02高珺女士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13.03袁坤芳先生 310,815,084 99.7792% 当选

关联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柴永森 、 张军华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233,742,007 股，上述股东已回避对议案 6 的表决；关联股东柴永森、张军华、张朕
韬、周士峰、刘兵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864,300 股，上述股东已回避对议案 8-9 的表
决。 议案 9-10 已经公司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 2019 年度述职。
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前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2.00 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3.00 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167,210 99.8618％ 3,000 0.1382％ 0 0

5.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6.00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7.0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8.00
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
议案

2,167,210 99.8618％ 3,000 0.1382％ 0 0

9.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167,210 99.8618％ 3,000 0.1382％ 0 0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1,621,510 74.7167％ 548,700 25.2833％ 0 0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11.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柴永森先生 1,482,506 68.3116%

11.02张军华女士 1,482,506 68.3116%

11.03苏明先生 1,482,506 68.3116%

11.04邓玲女士 1,482,506 68.3116%

11.05范仁德先生 1,482,506 68.3116%

11.06卢伟先生 1,482,506 68.3116%

12.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曲晓辉女士 1,482,503 68.3116%

12.02谷克鉴先生 1,482,503 68.3116%

12.03权锡鉴先生 1,482,503 68.3116%

13.00 关于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3.01刘刚先生 1,482,503 68.3116%

13.02高珺女士 1,482,503 68.3116%

13.03袁坤芳先生 1,482,503 68.31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李广新、祁辉
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